
证券代码：603829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0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通讯线路调整，公司自即日起正式
启用新的投资者联系电话，具体如下：

变更前投资者联系电话：0519-88794263
变更后投资者联系电话：0519-86020285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办公地址、投资者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以上变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与公司沟通
交流。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1日 13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1号楼1层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未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新增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洪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旭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应选董事（3）人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2月1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
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016
股票简称

心脉医疗

股权登记日

2025/12/24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确保本次股东会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人员采取预约登

记的方式，具体方式如下：
（一）现场出席会议的预约登记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请于 2025年 12月 30

日17:00或之前将登记文件扫描件（详见登记手续所需文件）发送至邮箱 irm@endovastec.com
或通过信函方式进行预约登记，信函预约登记需在2025年12月30日17:00之前送达，时间以
收到邮戳为准，信函上请注明“心脉医疗-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字样；为避免信息登记
错误，请勿通过电话方式办理登记。预约登记的股东在出席现场会议时需出示相关证件原件
以供查验。

（二）登记手续拟现场出席心脉医疗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
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股东证券帐户卡（如有）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
的有效证件等持股证明原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请见附件1），及委托人股东证券帐户卡（如有）或其他能够证明
其股东身份的有效证件等持股证明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股东证券帐户卡（如
有）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有效证件等持股证明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授权委托书格式请见附件），及股东证券帐户卡（如有）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有
效证件等持股证明原件。

（三）注意事项
参会人员须于会议预定开始时间之前办理完毕参会登记手续，建议参会人员至少提前半

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数量之前办理完毕参会登记手续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之后到达
会场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可以列席会议但不能参与投票表决。股东或其代理人因未按要求携带
有效证件或未能及时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而不能参加会议或者不能进行投票表决的，一切后果
由股东或其代理人承担。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股东代理人请自行安排食宿及交通
费用。
2、本次股东会会议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严冬梅、刘芷言；
联系电话：021-38139300；
邮箱：irm@endovastec.com；
邮编：201318；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1号楼1层。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1.03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新增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洪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旭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投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投票数”中明确对每一候选人的具体投票数量，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

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

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
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

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
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

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应选董事（5）人

√
√
√
√
√

应选独立董事（2）人

√
√
√

-
-
-
-
-

-
-
-

√
√
√
√
√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
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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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及

补选非独立董事、选举董事长暨
调整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心脉医疗”）董事长

Jonathan Chen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2、公司董事霍庆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3、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
独立董事暨新增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董事会人数由8名增加至9名，并同意提名
孙洪斌先生、梁敏女士、刘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4、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
洪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洪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调整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前述议案
均以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新增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为生效前提。

一、非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Jonathan Chen先生、董事霍庆福先生的辞职报告。

Jonathan Chen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霍庆福先
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人员的辞
职报告自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辞职后，Jonathan Chen先生及霍庆福先生均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姓名

JonathanChen

霍庆福

离任职务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15
日

2025年12月15
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7 年 9 月10日

2027 年 9 月10日

离 任
原因

个 人
原因

个 人
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onathan Chen先生、霍庆福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并

已按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公司董事会对 Jonathan Chen先生、霍庆福先生任职期
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Jonathan Chen先生、霍庆福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但会导
致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最低人数，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行，在股东会选
举产生新任董事之前，Jonathan Chen先生、霍庆福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职责。

二、关于补选及新增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7-9名董事组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

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人数由8名增加至9名。经公司控股股
东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 Corp. Limited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
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
新增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孙洪斌先生、梁敏女士、刘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前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均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三、关于选举董事长的情况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 Jonathan Chen先生的辞任，为保证董事会规范运作，公司于 2025年

1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洪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孙洪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
以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为公司董事为生效前提，任期自其上任公司董事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关于调整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各专门委员会能够顺利高效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位委员的专业特长，董事

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公司于2025年12月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并以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新增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为生效前提，任期自相关人员上任公司董事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结构如下：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孙洪斌先生(主任委员)、朱清先生、宋成利先生（独立董事）

叶小杰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史大晓先生（独立董事）、孙洪斌先生

史大晓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宋成利先生（独立董事）、孟莎莎女士

宋成利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孙洪斌先生、叶小杰先生（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
孙洪斌个人简历
孙洪斌，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注册金融分析师。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助理经理、大冢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总经理、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OMC主席、CEC
轮值主席GMC及 ICC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孙洪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微创医疗科学有限
公司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梁敏个人简历
梁敏女士，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化学系学士，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 Global EMBA。曾于 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3 月就职于强生（中国）医疗器材
有限公司担任高级销售代表，2011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职于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担任市场经理， 2021 年 4 月入职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3 年 11 月至
2025年 11月 14日，担任心脉医疗监事会主席，现任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外商业负责
人、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梁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
司控制的下属企业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刘旭东个人简历
刘旭东，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深圳迈瑞生物医

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及部门负责人；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
总裁，拥有近25年医疗行业营销经验以及15年以上的营销团队管理经验，现任上海微创微联
微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微创医疗科学有限
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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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288号）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磊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48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71,1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589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0,

860,6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8248％。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82人，代表

股份193,710,5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7643％。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不包括5%）出席会

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1,485人，代表股份 92,956,

0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125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8,746,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905%；反对 64,365,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44%；弃权1,459,64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742,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008%；反对 60,728,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90%；弃权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064,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79%；反对 59,406,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16%；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06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84%；反对 59,398,

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01%；弃权10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051,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54%；反对 59,403,

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11%；弃权1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53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95%；反对 60,904,

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47%；弃权1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经济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98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527%；反对 59,472,

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50%；弃权1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3,725,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1%；反对 721,2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弃权1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543,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00%；反对 1,893,

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9%；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0,9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7%；反对

1,89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70%；弃权 13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念、康忠杰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成证字[2025]第107号

致：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
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
席了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5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名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5年12月15日14时30分，本次股东会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288号通富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通富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出席对

象为：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

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487人，代表股份合计494,571,150

股，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891％。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共5人，所代表股份共计300,860,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48％。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82人，代表股

份193,710,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4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485人，代表股份92,956,02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2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15,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1人，代表股份92,440,1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12%。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

投票时，由深交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提请本

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
1.特别决议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普通决议议案
（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6）《关于修订〈经济担保制度〉的议案》；
（7）《关于制定〈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8）《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事项与

《股东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

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
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信息有限公司身份验证系统验证其股东资
格。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视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9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

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28,746,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905%；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7,13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869%。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3,742,929，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008%；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2,127,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624%。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5,064,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679%；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3,448,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83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5,06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684%；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3,451,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861%。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5,051,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654%；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3,436,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7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3,53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95%；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1,923,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42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经济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34,98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527%；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33,373,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02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制定〈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93,725,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1%；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2,11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08%。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492,543,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0%；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0,9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87%。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念

承办律师：
王 念
康忠杰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1 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970192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
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12月14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70%的管
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
将调整管理费为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
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
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
因发生上述情况，故基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将管理费率调整为
0.3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况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率恢复至0.70%的相关公告，敬请

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62-3；网站：www.ixzzcgl.com。

（2）本基金销售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

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

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4、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

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

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关于下调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天隆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隆”）及全资子公司科华（西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科
华”）分别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
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产品名称

人类 CYP3A5 基因多
态性检测试剂盒（荧

光PCR法）

25-羟基维生素 D 检
测试剂盒(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注册证编号

国 械 注 准20253402547

陕 械 注 准20252400243

注册证有效期

2025年12月12日
至2030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5日
至2030年12月14日

适用范围/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全
血样本基因组 DNA 中 CYP3A5 基
因c.6986A〉G位点的基因型。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
清样本中25羟基维生素D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维生素D缺乏相
关疾病的辅助诊断。

所 属
公司

西 安
天隆

西 安
科华

3
环孢霉素、他克莫司
和雷帕霉素检测试剂
盒(液相谱-串联质谱

法)
陕 械 注 准
20252400252

2025年12月15日
至

2030年12月14日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全
血样本中环孢霉素、他克莫司和雷
帕霉素的浓度，临床上用于环孢霉
素、他克莫司和雷帕霉素血药浓度
的监测。

西 安
科华

以上新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线，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正面影
响。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给予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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